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北艺学发〔2019〕8号

关于印发《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国家助学金

实施细则》（修订）的通知

学校各部门：

为贯彻国家资助政策，保障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现对《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予以公布，请认真学习，贯彻执行。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2019年9月3日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

（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体现党和政府对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关怀，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2007〕13号）、财政部教育部关于《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教〔2007〕92号）和《关于印发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实施细则（修订）的通知》（桂财教〔2014〕130号）等文件的要求，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全日制在藉注册后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学生，包括当年考入我校的学生。

第三条 国家助学金所需资金由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统一划拨。

第二章　奖励标准与申请条件

第四条 国家助学金主要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用开支，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000元，具体标准分为两档执行：一等国家助学金每生每年4000元，主要用于补助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 二等国家助学金每生每年2000元，主要用于补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第五条 国家助学金的基本申请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一学年内无违纪行为； 

（三）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四）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经学校认定为本学年贫困生；

（五）留级生和跟班试读生当年不能申请国家助学金。

第六条 国家助学金的申请材料务必真实、完整。经学校核实有弄虚作假，取消资助资格，收回资助资金。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的，根据学校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第三章　名额分配

第七条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下达给学校的名额，根据各二级学院学生人数比例进行分配。

第四章　申请与评审

第八条 各二级学院加强管理，认真做好国家助学金的评选工作，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评选，确保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第九条 国家助学金申请与评审工作由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学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进行最终审核。

第十条 国家助学金按学年申请和评审。同等条件下，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烈士子女、伤残军人子女、因公牺牲人员子女、孤儿、残疾、单亲、城镇双下岗、城市低保户以及其他家庭经济特别困难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优先评定。申请国家助学金可以同时申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或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

第十一条 个人申请及各二级学院初评。每年9月30日前，本学年被认定为贫困生的学生向所在学院自愿提出申请，并递交《广西壮族自治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以及各类相关家庭经济状况证明。各二级学院结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级认定情况，组织评审，提出享受国家助学金资助初步名单及资助档次，公示5天，广泛听取学生意见无异议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汇总。

第十二条 学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根据各二级学院推荐名单报送学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进行评审，研究通过后将获奖学生名单在全校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日。

第十三条 确定获奖学生名单。公示无异议后，将评选结果报送广西教育厅存档。

第五章 　助学金发放、管理与监督

第十四条 学校在收到上级财政部门拨发的资助资金后，按学期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

第十五条 学校将国家助学金直接转入受助学生银行卡，不得以现金形式发放，不得直接用于抵顶学生应缴纳的学费。

第十六条 获资助学生要自觉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以及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违纪违规或受到学校纪律处分者，视情况停发其助学金。因入伍服兵役、退学、转学、休学、开除、死亡等原因不继续在校学习的学生，停发其助学金。

第十七条 因停发所结余的资金结转下一年度继续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国家助学金资助。

第十八条 凡属弄虚作假或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得国家助学金者，一经发现即追回所获得的国家助学金，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第十九条 学生要把助学金用在学习、生活上，不得用于大吃大喝、购买非日常学习生活用品，违者除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外，还要视情况停发尚未发放的助学金。

第二十条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建立国家助学金档案，将申请表、评审结果、资金发放有关凭证、学生资金使用情况和计划使用情况等信息分年度整理归档。

第二十一条 学校对国家助学金实行分账核算，专款专用，不截留、挤占、挪用，同时接受财政、审计、纪检监察、主管机关等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与原相关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细则为准，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